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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是…

一切不受到歡迎的、與性或性別有關，會讓人感到不舒

服不自在、覺得被冒犯、被侮辱的言行舉止。在嚴重的

情況下，甚至影響到當事人日常生活之進行，就可能構成性騷
擾。



性騷擾的類型分為以下四種

1.言語的騷擾（verbal harassment）：在言語中帶有貶抑任何性別的意味，包括帶有性涵意、性別偏見或歧視
行為及態度，甚或帶有侮辱、敵視或詆毀其他人的言論。例如：過度強調任何性別的性徵、性吸引力，讓人覺得
不舒服；或者過度強調任何性別的性別特質及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並加以貶損（或明褒暗貶）。

2.肢體上騷擾（physical harassment）：任何性別對其他人做出肢體上的動作，讓對方覺得不受尊重及不舒
服。例如：擋住去路（要求外出約會、做出威脅性的動作或攻擊）、故意觸碰對方的肢體（趁機撫摸胸部及其他
身體的部分或暴露性器官等）等行為。

3.視覺的騷擾（visual harassment）：以展示裸露色情圖片或是帶有貶抑任何性別意味的海報、宣傳單，造成
當事人不舒服。

4.不受歡迎的性要求（unwanted sexual requests）：以要求對方同意性服務作為交換利益條件的手段。例如
：以金錢要求約會或趁機佔性便宜等。



教會會友面對性騷擾事件的迷思 (1)
不分性別：表明性騷擾有可能在任何人身上發生，不分性別；與性騷擾相關的法例條文及教會的防止性騷擾
政策適用於所有性別及性傾向之人士。

有否意圖並不相干：表明即使沒有性騷擾的意圖，只要行為本身符合性騷擾的定義，亦會構成性騷擾。因此，
無論有心抑或無意，甚至只是嬉戲性質的行為，也有可能構成性騷擾。

單一事件：表明單一事件亦有可能構成性騷擾。

權力關係：性騷擾事件通常牽涉權力關係，有權力的一方騷擾弱勢的一方，但亦有可能出現權力較弱的一方
騷擾較有權力者，如教友騷擾牧師；又或是在教友之間發生。如有此情況出現，亦屬違法的性騷擾行為，教會
亦須正視及適當處理。



教會會友面對性騷擾事件的迷思(2)
不要以破壞彼此的和諧關係為籍口：性騷擾事件已經造成傷害、破壞彼此之間的信任，提出申訴才能恢復和
諧關係。申訴是當事人的法定權利，是以信仰的精神幫助他人不會再淪為受害者，及教導加害人正視不當行
為。當信仰團體能夠落實公義的原則，才能帶來醫治與真正的愛與和平。

逃避問題才令教會蒙羞：教會蒙羞是因為我們逃避問題，包庇犯罪，神的榮耀和公義更不是靠掩蓋違法行為
得來的。教會應當以信仰精神誠實面對性暴力事件，若我們提出申訴，透過制度與程序還原真相，更能顯明
神的愛與公義。

不會違反以愛互相包容的教導或不可到處宣揚的誓約：揭露性騷擾事件不是四處宣揚，反而是照著正常程序
與管道向上反映。在有事實的根據之下，去揭露性騷擾事情，是為了不讓受害者繼續活在痛苦當中。

投訴人不是被咎責的對象：性騷擾的本質是權力不恰當地施展在弱勢者身上，並不是被騷擾者本身因為有做
錯什麼才會發生被騷擾情事；受到性騷擾的時候，投訴人不應是被咎責的對象，也不需為被投訴人的違法行
為負責。事實上，誰都不能拿任何的理由去性騷擾別人。



教會會友面對性騷擾事件的迷思(3)
相信自己不舒服的感覺：任何人都必須要尊重我的身體界線，就算是我所敬重、愛慕、有好感的。若有這樣的
情形發生，請明確的告訴對方你不喜歡這樣，並清楚地制止。要相信自己不舒服的感覺，因為那是你的身心
界線。若對方持續騷擾，可記錄其騷擾的行為，並依循申訴管道處理。

勇敢地說出被性騷擾的事實：有時會被指指點點而承受極大的壓力，但請記得，勇敢地說出此事，不僅是為個
人尋求幫助，更可喚起信仰群體的警覺，避免下一個受害人的出現，甚至能幫助那些在暗處中哭泣、受傷的
人有得到醫治的機會。若不幸遭受譴責時，請尋求信任的對象或者專業團體協助，不要獨自面對。身為旁人，
千萬不要立即下定論，應該存疑與查驗。

揭露事宜須經當事人同意才具法律效力：性騷擾防治法是根據當事人的申訴意願接受審理，當事人若要撤回
申訴，法律亦會保障當事人隨時可中止申訴調查。你可以陪同或鼓勵當事人提出申訴，遏阻性騷擾事件再度
發生。



如果發生性騷擾，你可以這麼做：
1.不要忽視或懷疑自己的感受，理直氣壯的表達自己的憤怒與害怕，阻止騷擾者繼續其騷擾行為。

2.將自己的遭遇告訴可信任的人，不僅可以避免自己被孤立、獲得情緒上支持，還可和有相同經驗或願意幫
忙的朋友一起想辦法，阻止性騷擾的繼續發生。如未來欲提出申訴時，才有人證可以證明騷擾行為確實發
生。

3.向性騷擾者直接說「不」，要求停止性騷擾及道歉，並記下內容包括：

◎事件發生的過程（人、事、時、地、物）。

◎投訴人對於這件事的感覺及想法。

◎投訴人的期望，例如行為人停止騷擾行為，或道歉等。

4.詳實記錄每次性騷擾行為，作為申訴之用。



如果發生性騷擾，你可以這麼做：
5.尋求證人，及其他證據：

◎如不堪入耳的黃色笑話：錄音、或請在場之人作證。

◎如不堪入目的文字或圖片：拍照、留置該文字或圖片之物體或檔案、或請在場之人作證。

◎如不當的身體碰觸：當場抓住其手，吆喝其他人，並與行為人對質，請在場的人作證。

◎如要求交換條件的性騷擾者（交換性騷擾）：建議錄音。

6.向被投訴人所屬教會、機構或僱用人申訴；如適用性騷擾防治法者，向行為人所屬單位提出申訴，不知或

不明者，向警察機關報案。

7.可以尋求專業輔導員的協助。



身邊有朋友遇到性騷擾的情形，我可以
提供怎樣的協助?： 

1.提供情緒支持及申訴資源，必要時可以成為證人之一。

2.若當事人要提出申訴，你/妳可以陪伴、傾聽及接納當事人經歷這段歷程的心情。

3.尊重當事人的情緒感受。



處理性騷擾申訴案件流程（第一層）

1. 投訴人可向教會領導層（例如執事、同工、組長）反映問題，領導層先找投訴人以及被投訴
人了解，如被投訴人承認性騷擾，教會領導層會警告、進行紀律程序或其他適當行動以制止
性騷擾再次發生。

2. 如投訴事件不能在第一層解決，投訴人可向「處理性騷擾投訴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投
訴。當委員會接獲投訴，流程會進入第二層。



處理性騷擾申訴案件流程（第二層）

1. 委員會可按投訴人或被投訴人的要求，以調解方式解決爭端。在一般情況下，嘗試進行調解毋須提出書面
投訴。

調解是雙方自願參與的過程，委員會只會在投訴人及被投訴人雙方同意下才進行調解。投訴人及被投訴人不
會因為參與調解而喪失任何法律權利或補償。如雙方 未能達致和解，投訴人仍可繼續行使其權利。如達成和
解，雙方可訂立一份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書，記錄和解的條款。

2. 投訴委員會召集人將委任合適的人擔任調解員，以協助投訴人與被投訴者就爭端進行調解。

任何一方均可隨時決定終止與對方進行調解。而委員會的決定終止與對方進行調解。而委員會的調解工作，應
在接獲投訴後的40個工作天內完成，每個投訴個案會會由同一人進行最多三次調解，每次最多一小時。委員
會召集人可基於合理的理由，及雙方同意的情況下，延長調解時限。假如在該段時限內未能透過調解解決爭端
，或任何一方決定終止調解，投訴人可循正式調查途徑繼續追究該事件。在這情況下，投訴人須以書面將其意
願於以書面將其意願於調解終止後30個工作天內知會委員會。

3. 投訴人可選擇不經由調解程序，要求委員會直接就投訴展開調查（第三層）。



處理性騷擾申訴案件流程（第三層）：調查
1. 如投訴人希望教會展開對性騷擾事件的調查，可以口頭或書面向投訴委員會提出投訴。投訴委員會召集人可以協助
記錄口頭投訴，而該記錄須得到投訴人的簽署及確認。

2. 投訴委員會接獲投訴後將展開全面而中立的調查。投訴委員會召集人將委任不少於兩名投訴委員會成員，組成調查
小組 對投訴進行調查。在特殊情況下，投訴委員會召集人如認為確有必要，可邀請一名非投訴委員會成員加入調查小
組，協助整個程序的進行。

3. 在調查過程中：

i) 被投訴者將獲調查小組提供投訴信件的副本，並有機會就指控作出答辯。

ii) 調查小組可與投訴人、被投訴人、證人及任何其他與事件相關的人士面談，面談將以個別、分開及保密形式進行。出
席面談人士應就投訴及面談內容保密，以免影響事件涉及人士及調查工作。

iii) 在調查小組同意的情況下，任何出席面談的人士可以由其支援人員陪同出席。有關人士須事先提出口頭或書面要求
，並提供需要有人陪同的理由、陪同人士的姓名及相關資料予調查小組考慮。調查小組對此要求可作最後決定。

iv) 涉事各方可提出相關文件及/或任何資料，供調查小組考慮 。
v) 所有向調查小組口頭陳述的資料，經資料提供者確認後， 將會同時記錄在案。



處理性騷擾申訴案件流程（第三層）：實情調查報告

4. 調查小組將向投訴委員會召集人提交書面實情調查報告。實情調查報告應包括以下內容：

i) 投訴所涉及 的問題及調查過程；

ii) 投訴人的指控；

iii) 支持指控所引用的證據；

iv) 被投訴人對指控的回應；

v) 反駁指控所引用的證據；

vi) 調查後所發現的事實；

vii) 對投訴是否成立的決定；及

viii) 建議行動方案。

5. 投訴委員會召集人將複核該份調查報告，包括審視及確保調查程序是否恰當、實情調查報告是否列明所有相關內容、有
關決定和建議是否符合調查所得的事實。如有需要的話，投訴委員會召集人可把報告交回調查小組，以澄清、進一步解釋或
重新考慮調查報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處理性騷擾申訴案件流程（第三層）：後續程序

6. 投訴委員會召集人須在 審核實情調查報告後 ，將實情調查報告以書面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人。

7. 投訴人及被投訴人可以向投訴委員會召集人提出口頭或書面評論或回應。

8. 投訴委員會召集人須複核該實情調查報告，包括投訴人及/或被投訴人以口頭或書面提交的評論或回應 ，最
後須決定採納或拒絕最後報告的建議或其中任何部分，並須決定如要採取行動，應採取甚麽行動；而在作出最
後決定之前，亦可要求調查小組澄清或提供更多資料。如證實發生性騷擾，教會有權在職權範圍內展開正式紀
律處分程序，包括解僱、解除職務或要求犯事者作出書面道歉等等。如證實性騷擾行為在教會主辦的活動場所
中發生，教會有權要求犯事者立即離開活動場所，及保留日後拒絶犯事者參與教會所舉辦活動的權利及其他
追究的權利。

以上程序請參考流程圖。

上述程序不影響投訴人或被投訴人將有關事件交予平等機會委員會、法院、警方或其他執法機構處理的權利。



相關組織和資源

1) 平等機會委員會          2511 8211

委員會致力消除基於性別、婚姻狀況、懷孕、殘疾、家庭崗位及
種族而產生的歧視，亦致力消除性騷擾及基於殘疾和種族的騷
擾及中傷行為，促進男女/男男/女女之間、傷健之間、有家庭崗位
和沒有家庭崗位人士之間，以及不同種族人士之間的平等機會。

2) 午夜藍          2493 4555

午夜藍推動性別平等，同時為遭受性騷擾、性侵犯、性暴力的男
男性工作者和男同志提供支援服務。

3)同 · 一線          2217 5959

同 · 一線，是一條二十四小時多元性別支援熱線，由專業社工接
聽，為性小眾提供情緒輔導、專業轉介、小組活動和跟進熱線服
務。無論你或身邊親友有性傾向/性別認同的疑惑、伴侶關係問
題、還是路途中有跌跌碰碰的經歷都可以分享。



基恩之家
作為基督教社群，教會將致力維護人的尊嚴和價值，因為我們相信眾人皆為上主
所創造，不分性別及背景，同具上主的形象。作為基督教信徒，我們經驗上主的愛
與公義，亦致力建立教會成為一個沒有剝削、沒有歧視、能在愛裡互相學習、成長
和事奉的地方。所以，教會致力消除可能存在於機構之內或成員之間任何形式的

性騷擾，讓教會成為上主愛和公義見證的團契。

聯絡我們

地址：九龍深⼤埗南昌街99-103號樂滿⼤
廈一樓A室

電話：+852 6350 5114
電郵：admin@hkbmcc.org


